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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立虚假期货投资平台诈骗案例

2021 年 12 月，张某强、翁某波共同搭建名为“凯雷”的虚假网络投资平

台，谎称可通过平台购买股票、期货、基金等金融产品投资国际市场，承诺百分

之百获利。张某强将自己包装成“指导老师”，吹嘘取得国外金融博士学位、拥

有丰富投资经验，指导投资人操作抢单购买“凯雷”网络投资平台上的股指、期

货等虚假产品；其他团伙成员则冒充投资助理、投资者等多种身份，在微信群中

吹捧张某强的专业能力，发布虚假盈利图片、虚假抢单消息等，诱使投资人相信

“凯雷”平台是正规投资平台且收益有保证。

张某强吸引到一定数量的投资者后，在微信群上发出特定时间购买某种金融

产品的指令，要求全部操作必须在 15 秒以内完成，否则无法领取“红利”。被

害人按照上述指导“抢单”操作后，投资款实际转入张某强指定的账户，张某强

再以“操作慢了”“操作错误”等理由蒙骗投资者。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20 日期间，张某强等人共实施犯罪 43 起，骗得人民币 73 万余元。

二、假冒基金公司网络诈骗案例

2017 年起，郑某伙同周某坤等人搭建“德金国际”“中辉国际”等虚假基

金交易平台，仿照正规基金平台，设置了基金产品买卖、支付提现、客服投诉等

全部功能，但平台实际上不能进行任何基金投资活动，郑某可以通过后台控制基

金指数涨跌操控投资人盈亏。郑某招募大量代理商、业务员，使用微信等网络社

交软件以投资基金理财产品为名吸引投资者。业务员冒充基金经理、投资顾问等

身份，骗取被害人信任后，将“德金国际”“中辉国际”等虚假基金交易平台推



荐给被害人。上述平台为吸引被害人投资，向被害人发送虚假投资盈利截图营造

投资回报丰厚假象，诱骗被害人注册、充值、交易，最终以收取高额手续费、控

制期货类基金指数涨跌等方式骗取被害人投资款。被害人投资款均转入郑某实际

控制账户，并未进行任何真实的基金投资活动。郑某等人以上述方式骗取 1.2 亿

余元。

三、非法荐股诱骗股民高位接盘诈骗案例

2020 年 6 月至 8 月，武某凯与张某运预谋通过网络荐股诈骗牟利，组织郭

某安、杨某强等多人组成非法荐股诈骗团伙。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质的

情况下，武某凯对外谎称其所控制的“锐华教育”机构是专业股票投资咨询机构，

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分析、免费荐股等文章进行“网络吸粉”，

并由团伙成员化名“赵荣庆”冒充股票大师进行投资授课。该团伙成员注册多个

微信号并统一命名为“赵荣庆”“夏虹”，吸引全国各地股民添加微信号，引诱

股民进入股票分析微信群。其他团伙成员冒充“赵荣庆”及其助理“夏虹”的身

份，每日在客户微信群内发布股评信息、直播间授课链接、股票交易建议等。同

时，该团伙成员又冒充普通股民在微信群、直播间内讨论股票交易、发送虚假的

股票盈利截图，谎称跟随“赵荣庆”老师操作能赚钱，吹捧“赵荣庆”老师专业

水平高，以此营造“锐华教育”是股票投资咨询专业机构的假象，逐步取得股民

信任，引诱股民购买“赵荣庆”推荐的股票，并通过让股民发送股票交易截图免

会员费等方式掌握股民的资金量。

当跟随推荐购买股票的资金总量累计达到一定程度后，武某凯联系“资金庄

家”，先由“资金庄家”低位建仓指定的某只股票，再由“赵荣庆”在股票微信

群、直播间内宣称该只股票会“三连涨停”，诱骗股民在股市集合竞价不可撤销



申报期间以指定的高价挂单申报买入该股票。根据股民发送的交易截图统计申报

买入的资金量后，“资金庄家”以对应价格反向申报卖出此前低位建仓的股票，

利用集合竞价撮合交易规则将低位建仓买入的股票精准出售给诱骗而来的股民，

所得收益由武某凯与“资金庄家”分成。武某凯团伙以该手段诈骗 4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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